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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２００２年为主） 从分值上看，１９９７年到１９

９９年的３年律考中没有公法。２０００年律考将公法列为

考试内容，占到１０分。２００２年首次司法考试分值与２

０００年持平，仍为１０分，其中单选题占４分，多选题占

４分，不定向选择题占２分。 从考点的分布上看，２００２

年司考考察的知识点极具分散性，参考教材的各章内容几乎

都有涉及：国际法主体１分（国家继承）、国际法律责任１

分（国际赔偿责任问题）、国际法上的居民２分（引渡）、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１分（反报复和报复的区别与应用）、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１分（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法上的空

间划分２分（边境制度和领空领海制度）、国际条约的效力

１分、外交关系法１分（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所谓重

点章节几乎已经看不出来。 从考试对考生的要求来看，２０

０２年与往年律考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加大考生对国际法知

识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１０道题中有９道都是用实际案

例形式来考书本上的基本知识，只有第５７题关于国际条约

在我国如何具体适用的知识点的考察，是直接考参考教材上

的原话。因此考生不但需要系统全面掌握书本知识，还需要

能将这些抽象的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现实生活的各

种情形作出法律上的判断。 二、国际法的基本体系结构 从复

习方便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国际公法的知识点体系化分为三

大类： 第一是国际法基本原则规则系统：内容包括：（１）



国际法的概念??（２）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法院规约

第３８条第１、２款的规定）??（３）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

系（实质上是国际法如何在国内适用的问题）??（４）国际

法的各基本原则（主要考点是国际法与强行法的关系、主权

的含义及主权平等的表现形式、内政的含义及哪些事项属内

政、哪些行为属侵略及合法使用武力的两种情形）。 第二是

主体规则系统：内容包括：（１）国际法主体有哪些（国家

、国际组织、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２）个人为什么不

是国际法主体（三个理由）；（３）国家的基本权利；（４

）主体的承认制度；（５）主体的继承制度；（６）国际组

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特殊性（有限性、派生性）；（７）联

合国大会的会议表决制度及安理会的职权与表决制度；（８

）主体的法律责任制度。 第三是各分支法规则系统：内容包

括：（１）领土制度（领土、领土主权的含义、河流制度、

边境制度、南极法律制度）；（２）海洋法（内海、领海、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用于国际航行海

峡、公海、国际海底区域）；（３）航空法（空气空间法与

外层空间法）；（４）国际环境保护法（大气保护、海洋环

境保护、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控制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

；（５）国际法上的居民（国籍制度、外国人地位与待遇、

外交保护、引渡与庇护、国际人权法）；（６）外交关系与

领事关系法（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的区别、使领馆制度、外

交特权与豁免、领事特权与豁免）；（７）条约法（分类、

缔结、保留、效力、解释、修订、终止与中止）；（８）国

际争端解决（争端的种类、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政治解决

方法、法律解决方法）。 三、结合考试特点，确立自己的复



习思路 国际法内容多、体系庞大，但应付司考复习的工作量

其实并不太大。 首先，公法部分基本上没有法条，所有司法

考试所涉及的内容均在参考教材上可以找到相应的知识点，

考生复习只需抱着教材细细钻研即可，目标和范围是明确的

。 其次，要注意尽管公法各章均有考点，但并不是说就没有

重点，每章的知识点大致可以分成如下三类：１．需要理解

的知识点；２．需要记忆的知识点；３．只需略看一眼的知

识点。 第一类，是指那些最可能出成列举式小案例来考察的

知识点，例如关于国际豁免放弃这一知识点的掌握应重点掌

握明示放弃与默示放弃的几种具体形式，考试可能会出现这

样的类型： 下列哪些行为可以视为甲国已放弃主权豁免？ Ａ

．甲国在与乙国某公司签订的油田特许合同中定入了此类条

款 Ｂ．甲国到乙国法院起诉乙国某公司 Ｃ．乙国某公司在本

国法院起诉甲国，甲国到该法院正式出庭应诉 Ｄ．甲国政府

工作人员以甲国名义在乙国购买了一批办公用品。 对此类知

识点，考生复习主要任务不是记忆而是理解。除了要看懂理

论讲解外，还要特别注意教材上在理论后面紧接着列举的各

种例子，或列举的各种具体情况，将这些具体情况和实际生

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 第二类，主要指的是一些重要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前者如普遍性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领

海、领空、毗连区、公海、紧追权、登临权（临检权）、国

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外交保护、引渡、庇护等。后

者如国家主权指的是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自保权；自

保权包括自卫权和国防建设权；领海几乎都实行无害通过制

度，但领空则不一定实行无害通过制度，我国就不实行，用

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通常适用过境通行制度，而群岛水域则实



行无害通过制度和群岛海道通过制度等。 第三类，是指：（

１）讲述某一制度历史发展的知识点，如国际法的发展、国

家主权豁免理论的发展、海洋法的发展、外层空间法的发展

等；（２）常识性的耳熟能详的知识点：如恶债不予继承，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是政府承认不是国家承认、和

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组织的机构一般由大会、执行机

构、行政机构、全体一致通过、过半数通过、多数通过、协

商一致通过，联合国的宗旨及六大机构名称；（３）无明显

考试价值的内容：如一些不重要的分类（某些条约方面的多

数分类、国际组织的某些分类）、列举超过十条以上且明显

不重要的没有具体法律规则的内容（如边民往来、北极法律

制度）、已成殖民时代历史陈迹的（如关于领土主权限制的

租借、势力范围）等等。 最后，对各章的知识点复习时基本

上还是突出一个“细”。从去年考试试题特点看，考的都非

常细，考生要多注意总结概括，又要注意细致分析。 文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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